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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  

報名系統操作說明(團體報名) 

【報名系統不支援行動裝置(手機、Pad)，請您使用一般電腦操作報名】 

【請使用 Chrome、Firefox、Safari 等瀏覽器，或 Edge 以上】 

 
一、點選【學校登入】。 

    登入身分：高中職學校 

    學校名稱：請輸入正確學校代碼。 

    密碼：113 年 10 月 15 日障字第 1130000039 號，已函請高級中等學校基本資料登錄，請依修改

後之密碼登入。 

    備註：如忘記密碼可按【忘記密碼】重設，重設之密碼會寄至承辦人所留信箱。 

 
 

二、首次登入，請勾選「我已詳閱並同意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個人資料聲明事項」，再點

選「關閉」。 

 
 

====下一頁===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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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基本資料管理：請務必確實填寫承辦老師聯絡方式，完成【信箱驗證】，並【送出】。 

    請務必填上熟悉考生身心狀況之老師聯絡方式，以利後續聯繫。 

    若本學年有協助應屆考生團體報名，請勾選下方方框。 

 

 

 

 
 

====下一頁=== 

 

  

點選連結驗證信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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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變更密碼：請輸入 8~20 個字元之間的數字、字母及特殊符號組合，至少有一個數字、一個大寫

或小寫英文字母和一個特殊符號 (注意：「_」非特殊符號)。 

 
 

五、登入後，點選【學校專區】→【團體報名】，再點選【新增】，以增加考生報名資料。 

 
 

六、請依序完成 Step 1 至 Step 6 各項報名資料填寫。 

步驟 1(Step 1)：基本資料 

提醒您：1.若誤植考生「身分證統一編號」，且未完成報名，請回到【團體報名】首頁刪除報考資料

並重新新增。若已完成報名，請電洽甄試委員會。 

        2.「姓名」、「民國出生年月日」、「緊急聯絡人姓名」等若有誤植，請於完成報名後，於

「考生登入 > 使用者帳戶 > 基本資料管理」修改。 

 
 

====下一頁===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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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醒您 

※當按下「儲存並下一步」，畫面若出現「必填」或「ＯＯＯＯ格式不符」(如畫面標號 1、2)，請依

畫面指示輸入或更正資料。  

 
 

步驟 2(Step 2)：通訊資料 

 
 

步驟 3(Step 3)：學歷資料  

 

====下一頁===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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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醒您：(1)高中部或綜合高中部非職業類科(學程)者，「科別」欄位請填入「普通科」。 

(2)綜合高中應屆畢業生報考四技二專組，應另出具就讀學校教務處開立之「綜合高中生修

習專門學程科目學分證明」（簡章附錄十三），其截至高二下學期修習且通過之學分，再加

上高三上學期正在修讀之學分，總計應修習專門學程科目須達 25 學分(含)以上，並檢附

「歷年成績單正本」，方符合四技二專組之報考資格。 

 

 

步驟 4(Step 4)：報考資料 

 
提醒您： 

「學習障礙」類別，須點選【障礙細項:閱讀障礙、書寫障礙、數學障礙、口語障礙、知動障礙、記

憶力缺陷、注意力缺陷、理解障礙、其他】(可複選)，請如實點選。 

 

 

「肢體障礙」類別，亦須點選【障礙細項:上肢肢體障礙、下肢肢體障礙、上肢及下肢肢體障礙】

(單選)，請如實點選。 

 

 

「其他障礙」類別，亦須點選【障礙細項:智能障礙、語言障礙、身體病弱、情緒行為障礙、多重障

礙、其他障礙】(單選)，請如實點選。 

 

 

 

====下一頁===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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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 5(Step 5)：需求資料 

考生如有特殊需求（如試場需求、試題需求、答案卷需求、試場提供服務或輔具、自備輔具等），請

檢附以下任一資料，以作為審查考生應考服務事項之重要參考： 

（１） 請優先提供在校考試服務調整的「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紀錄」或「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

紀錄」(含上述會議紀錄附件)，及高二下學期或高三上學期最新之「個別化教育計畫書」，若

無者再請提供下列(2)、(3)、(4)項任一資料。 

（２） 本甄試專用之「特殊需求(輔具)申請說明表」正本(簡章附錄十一)及「特殊需求(輔具)申請-診

斷證明書」正本(簡章附錄十二)。 

（３） 報考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114 學年度高中英語聽力測驗或學科能力測驗之「114 學年度身心障

礙或重大傷病考生應考服務特殊項目申請表件」影本(含應考服務需求表、在校學習紀錄表及

診斷證明書)。 

（４） 報考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 114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之「114 學年度身心障礙及重

大傷病考生應考服務申請表件」影本(含應考服務需求表、在校學習輔導紀錄表、診斷證明書

和相關證明文件)。 

 
 

 

====下一頁===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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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 6(Step 6)：數位相片上傳 

※ 應為 113 年 1 月 1 日以後拍攝。 

※ 數位相片檔規格如下： 

(1) 人像之頭頂至下顎之高度應介於 2.5 至 3 公分之間(紙本報名表五官清晰可辨識)。 

(2) 人像須脫帽、面貌清晰(不得遮蓋眉毛)、須為正面大頭照，不得為生活照。 

(3) 彩色，且背景須為白色或淺色。 

(4) 不得佩戴深色鏡片眼鏡。 

(5) 不得使用合成相片、翻拍相片或相片掃描。 

(6) 相片檔須以身分證統一編號命名，並僅得以使用 PNG、JPG、JPEG 儲存，檔案大小不得超過

2MB，如身分證統一編號為 A123456456，則檔名為：A123456456。 

 
 

 

步驟 7(Step 7)：產生完成序號 

1、 請點選【報名初稿資料】，請轉交考生監護人確認報名資料。 

2、 若暫不確認報名，可點選【回上一頁】或【學校專區】→【團體報名】。 

3、 若已確定報名初稿資料，請勾選「已確認資料完全正確」，再點擊【確認完成報名資料，送出】

一旦執行確認動作，資料將無法再修改! 

 
 

 

 

 

====下一頁===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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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名初稿樣本，供參。報名資料初稿供團報學校留存。 

 
 

七、回【團體報名】首頁，會先跳出「表單列印說明」，請詳閱後，勾選「我已詳閱表單列印說

明」，再點選【關閉】。 

 
====下一頁=== 



第 9 頁/共 15 頁 

 

八、已確認送出報名資料者，完成序號欄位顯示為「是」，即不可再行修改或刪除(如畫面標號 1)。

反之，未確認者為「否」，仍可修改或刪除報名資料(如畫面標號 2)。 

    未確認者若要完成確認請點選【修改】，至報名資料 Step 7 勾選「已確認資料完全正確」，點選

【確認完成報名資料，送出】，一旦執行確認動作，資料將無法再修改!。 

 
 

九、點選畫面標號 1 的位置，可一次勾選所有考生，批次列印【報名初稿資料或報名表】(如畫面標

號 2)。若其中有尚未確認報名資料之考生，則無法批次列印報名表(如畫面標號 3)，請逐一勾選

欲列印報名表之考生(如畫面標號 4)。貴校若已完成所有學生報名資料，請列印【團體報名信封

封面、團體報名名冊】(如畫面標號 5)。 

 

 

 

====下一頁===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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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建報名資料但尚未送出確認之考生，

若欲放棄報名可自行刪除。 

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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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名表樣本，供參。 

報名表由考生及法定監護人簽章後，以團報學校為單位逕寄甄試委員會。 

 
 

 

====下一頁===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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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封封面樣本，供參。 

提醒您：請依封面指示將報名應繳資料逕寄甄試委員會。 

 
 

 

團體報名名冊樣本，供參。  

 
 

====下一頁===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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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【學校專區】其餘功能介紹 

【特殊需求查詢(考生清冊)】：114 年 1 月 14 日上午 10 時起，開放查看已通過資格審查之考生准考

證號碼、通過之特殊需求項目、未通過之需求及其審查緣由。 

【試務資訊】：114 年 1 月 14 日上午 10 時起，開放查看考生准考證號碼。 

       114 年 3 月 18 日下午 2 時起，開放查看考生試場資訊。 

             114 年 4 月 25 日上午 10 時起，開放查看考生成績及排名(備註：成績複查前，排名僅

供參考。) 

             114 年 5 月 29 日上午 9 時起，開放查看考生網路選填志願狀態。 

             114 年 6 月 12 日上午 10 時起，開放查看考生錄取結果。 

 

 

====下一頁===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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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 

團體繳費系統操作說明(團體報名) 

 
一、 點選【學校專區】→【團體繳費】，確認團報考生資料、人數與金額無誤，勾選欲產生團體繳

費帳號之考生(畫面標號 1)，點選[批次新增團體繳費帳號](畫面標號 2)，即產生團體繳費帳

號。 

※小提醒： 

1.團體繳費帳號可依照勾選之學生批次產生，並依據繳費帳號產生單一繳款單據；為避免繳費

缺漏，建議產生次數以2次為限。 

2.若貴校僅有低收入戶考生，仍需產生繳費代碼，並列印團報繳費名冊。 

 

 

 

====下一頁===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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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產生繳費代碼後，請點選[團體繳費單]，確認繳費金額無誤，依據繳費單說明之繳費方式完

成繳費。繳費收據正本請黏貼於[團報繳費名冊]上，並自行影印一份留存。[繳費方式請參閱

簡章附錄二(P.303)] 

※ 小提醒：請等候「繳款帳號條碼」出現後再列印繳費單。 

 

 

 

 

 

====下一頁=== 

 

 

繳費方式 1：【自動櫃員機(ATM)轉帳】 

選擇服務項目 [跨行轉帳] →輸入銀行代號 [007] →輸

入 [繳款帳號] (共 16 碼) → 輸入繳款金額 →[確認] 

→列印交易明細表正本黏貼於團報繳費名冊寄回。(ATM

轉帳手續費依各金融機構規定) 

※持第一銀行金融卡使用第一銀行 ATM者免手續費，服

務項目請選擇[繳費]。 

※郵局自動提款機請另選擇「非約定帳號」。 

繳費方式 2：持「團體繳費單」，至第一銀行各地分行櫃

檯現金繳費。 

繳費方式 3：持「團體繳費單」，至其他金融機構、郵

局、農漁會臨櫃跨行匯款 (跨行匯款手續費依各金融機

構規定)。 

※「跨行匯款單」填寫： 

(1)收款人帳號:00457XXXXXXXXXXX(若只能填寫 14 碼則第

1、2碼的「0」不需填寫)。 

(2)收款人戶名:國立中央大學校務基金專戶-網路繳費。 

(3)主辦收款銀行：第一銀行中壢分行代號【007-

2816】。 

繳費方式 4：網路銀行轉帳繳款，須事先向開戶銀行申請

網路銀行及轉帳服務。(交易成功後，請將繳費證明畫面

截圖並隱蔽餘額等個人資訊，列印該截圖畫面) 

繳費代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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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請點選並列印[團報繳費名冊]，並黏貼繳費收據。 

 

※ 小提醒： 

     1.若多次產生繳費代碼，即產生多張團報繳費名冊，請將繳費名冊依序裝釘，並於右下角空白

處標示頁碼。 

2.若貴校僅有低收入戶考生，仍需列印團報繳費名冊，並於上方註記「無須繳費」，隨報名表

件寄出。 

 

 

~操作說明結束~ 

繳費代碼 

繳費代碼 

若有多張團報繳費名冊，請裝

訂，並註明[第 X頁/共 X頁] 


